
單位：金額(千元)
表6-3-0(113年度)綜稅所得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 版號：206LQ06102026

平均稅率 有效稅率納稅單位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稅後所得

金額 金額 金額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1396467 0.00 0.00 100.00 5.00 0.001927138658547 96 138658451

第2分位 1396467 9.83 0.49 99.51 5.00 0.4941969549426826845 2098235 424728610

第3分位 1396467 21.16 1.06 98.94 5.00 1.06159029550751457593 7951096 743506497

第4分位 1396467 32.58 1.78 98.22 5.46 1.784231058621298736767 23118820 1275617947

第5分位 1396467 65.23 9.40 90.60 14.40 9.4024598091923770809878 354324014 3416485864

合    計 6982335 48.29 6.07 93.93 12.56 6.0730839160806386489631 387492262 5998997369

一、說明：（一）各項金額百分比是指該項金額與綜合所得總額之比值。
　　　　　（二）核定所得淨額係由該戶核定綜合所得總額扣除各項免稅額暨扣除額後求得。
　　　　　（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